附： 

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工作情况检查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支撑材料 

	基础设施 
	有固定办公场所 
	 

	
	有图书资料室，仪器设备齐全 
	 

	机构设置 
	单位常设机构 
	 

	
	配备专职行政、学术人员 
	 

	管理制度 
	行政管理制度健全 
	 

	
	学术、经费管理制度健全 
	 

	单位支持 
	纳入单位发展规划 
	 

	
	具体政策扶持 
	 

	
	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不低于 10万元 
	 

	科研工作 
	每年承担国家和省级项目，横向项目 
	 

	
	每年刊发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成果被引用，获奖，公开出版著作 
	 

	学术交流 
	每年举办全省性（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 
	 

	
	参加全国（国际）、省内及地方学术会议 
	 

	
	讲学、访学或人员培训 
	 

	人才培养 
	有人才队伍培养规划 
	 

	
	有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 
	 

	
	通过项目研究培养各层次大学生 
	 

	服务决策 
	成果刊发全国、省社科基金《成果要报》 
	 

	
	成果被省部级领导批示 
	 

	
	成果被实际部门采纳吸收，或转化为文件政策 
	 

	信息建设 
	有专门学术刊物或集刊 
	 

	
	有专业数据库或资料库，有网站 
	 

	
	定期上报《工作简报》 
	 

	首席专家 
	主持制定实施基地建设中长期规划 
	 

	
	切实发挥学术带头人作用 
	 

	
	担负领导、协调基地建设职责 
	 

	评估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